
國立臺灣大學各項行政業務創新措施

單位：              　

編

號
項 目 執行特色與具體成果 各單位配合事項 法令或相關依據

填寫說明：一、項目：行政業務創新措施，請聚焦於與同仁有關之措施。
二、期間：105年 3月迄今。
三、表格若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加，至多以1頁(即2面)為限。
四、務請於105年 8月 19日下午5時前送交，謝謝。

(紙本請送人事室考訓組朱婉慈，電子檔請寄kaenchu@ntu.edu.tw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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